剑阁县2021年8-9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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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网络
	冉玉梅13632923971
	盐店天然气净化厂
	气
	盐店天然气净化厂尾气排放有臭味，放空热辐射离民房距离不够，噪音超标 ，要求处理。
	[bookmark: _GoBack]2021.8.04
	8月9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环境监测站、盐店镇政府、天然气净化厂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净化厂放空火炬处气体排放、噪音值均显示正常，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经向信访人核实，“主要是信访当天不知啥原因，排气量大，噪音量大，感觉特吓人”。现场，净化厂负责人证实，信访人反映的当时情况属实，并汇报了产生原因：2021年8月3日13:21，剑阁天然气净化厂外供电源突然停电，导致装置安全联锁系统（SIS系统）联锁保护动作，工厂当班班组按照《剑阁天然气净化厂应急预案》和操作规程对满负荷生产的300万方/日净化装置进行紧急停工处置，期间为确保管道设备及人员的安全，原料天然气立即通过放空火炬短时放空燃烧的应急措施（原料天然气放空燃烧处置是天然气净化生产过程中常备和必要的工艺流程设置，主要目的就是保证放空的含硫天然气能及时燃烧处置）。本次外供电突然停电，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无法提前预知，属于突发性。经现场交流，信访人也对厂方的处置行为表示了理解。我局执法人员要求厂方加强对周边群众安全知识的宣传，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信访人现场参与处理，对处理表示满意。

	2
	电话
	匿名15283930013
	白普安镇鑫阳汽车修理厂
	气
	普安镇原床单厂外，一汽车修理厂（原养路段），生产时噪音扰民，现场喷漆作业，气味特别大，影响群众生产生活，要求处理。
	2021.8.06
	8月12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是鑫阳汽车修理厂，位于普安镇老床单厂门前转弯处，该修理厂办有营业执照，原法人是李庆林。2021年1月李庆林与吴刚、邓仁方二人达成口头协议，将修理厂转让给吴、邓二人所有（本场地属于原交投公司），未重新更名，该修理厂属于小型汽修厂，建有烤漆房，使用光氧工艺。但现场发现其活性炭、吸附棉均未进行适时更换，场内危险废物无台帐、废机油不规范存放，有渗漏痕迹、漆桶存放不规范，整个场区较为混乱。处理：1、立即设置危险废物贮存间，将场内所有危险废物规范、分类存放，并记录好台帐。2、立即更换烤漆房的活性炭、吸附棉，并将更换废物存于危险间管理。3、对场区进行彻底清理，规范堆放。4、以上要求限2天内完成，否则将进行依法处理。
处理现场执法人员联系了信访人，告知处理情况，信访人表示满意。

	3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匿名13302205499
	龙源镇凉胜村一组
	声
	反映龙源镇凉胜村一组风力发电厂施工扬尘太大，影响周边群众生活，要求降尘处理。
	2021.8.06
	按照环境网格化管理的要求转龙源镇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风力发电站是中广核有限公司风力发电项目，该项目从2015年开始筹建，已于2020年12月全部建成并投入正常使用，现场无任何施工项目，不产生施工扬尘。经调查发现，信访人家所处的剑南路至凉胜村一段公路，因几年来风力发电站建设，大量超重车辆、超大车辆经过，致使路面损坏严重，加之现巨星公司正在凉胜村建一大型养殖场，进出运输车辆较多，信访人家住房一带确实扬尘较大。信访人所反映的其实也是道路扬尘。处理：1、要求巨星公司严格控制运输车辆超高、超载，并要求车辆实施覆盖，防止沿途抛洒；2、龙源镇加强对路面保洁、清扫；3、由巨星公司和村委负责，对沿途人居集中路段定期洒水降尘；4、龙源镇政府积极争取风电公司、巨星公司支持，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尽快完成损坏道路的修复。
龙源镇政府邀请信访人全程参与处理，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希望能够尽快对破损路段进行修复。

	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匿名15883517640
	开封镇白云村一组
	水
	反映开封镇白云村一组养殖场将污水排放至河内，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要求职能部门严肃处理，禁止污水乱排。
	2021.8.06
	8月10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农业农村局、开封镇环保办，巨星公司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养殖场属于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位于开封镇白云村一组，企业法人岳泉良，该养殖场于2020年9月投产，存栏规模5400头，办有营业执照，办有环保手续。场内有异味发酵床处理工艺，有粪污沉淀池、收集池，建有污水处理站。但现场发现一收集池未作防渗处理，粪污管道渗漏现象，确有污水渗漏下河，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处理：1、立即将粪污池的污水转运并综合利用处置，粪污池加装双层防渗膜进行防渗处理。2、对河中死鱼进行打捞并作深埋无害化处理。3、对河道水质进行消毒、灭菌处理。4、对河道漂浮物、白色垃圾进行处置。5、要求开封镇环保办加强对养殖场的监管，防止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开封镇已联系信访人并将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信访人表示满意。

	5
	
	李尊茂15892277686
	开封镇白云村一组
	
	开封走马村河道大量死鱼，怀疑是白云村养殖场将污水排至河道所致，希望职能部门及时处理。
	2021.8.07
	

	6
	
	郭先生15700565303
	开封镇白云村一组
	
	反映开封镇白云村一组巨星养殖场将污水排放至河内，污染水源、环境，要求职能部门严肃处理。
	2021.8.06
	

	7
	电话
	匿名
	鹤龄镇永兴村六组
	粉尘
	反映：剑阁县鹤龄镇鹏韵搅拌站生产时粉尘大，要求相关部门核实有无手续并处理。
	2021.8.09
	   8月10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鹤龄镇环保办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鹏韵搅拌站，位于龄镇永兴村六组，建有一条混凝土生产线，年生产5万方，项目总投资150万元。该搅拌站办有营业执照、有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未进行环保验收。该企业自7月20日起一直没有生产，但8月9日下午，因附近有人需要而开机加工了5m³左右商品混凝土，随后即停了生产。现场发现：1、搅拌站场区地面已硬化，但是积尘严重，未及时清理。2、输送带未密闭、拌合楼未密闭。3、料仓及输送走廊未安装喷淋设施。4、废水沉淀池固体废渣清理不及时，有废水外溢痕迹。5.场区雨污分流不规范。6.清水回用池建设不规范（安装有溢流口）。整改要求：1、彻底停产整治，待所有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完成、环保竣工验收完成后才能投入生产。2.严格按环评报告的要求，规范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并尽快组织环保验收，（限期两个月内完成验收）。3.对前期生产过程中生产废水外溢的痕迹、现场内及周边产生的积尘进行彻底清理4、要求鹤龄镇政府加强企业的日常监管。
因信访人未留电话，将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

	8
	网络
	匿名 
	鹤龄镇永兴村六组
	气
	反映：剑阁县鹤龄镇鹏韵搅拌站自从开工以来，一直存在严重的粉尘，对周边群众影响较大，要求立即处理。
	2021.8.09
	   8月10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鹤龄镇环保办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鹏韵搅拌站，位于鹤龄镇永兴村六组，建有一条混凝土生产线，年生产5万方，项目总投资150万元。该搅拌站办有营业执照、有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未进行环保验收。该企业自7月20日起一直没有生产，但8月9日下午，因附近有人需要而开机加工了5m³左右商品混凝土，随后即停了生产。现场发现：1、搅拌站场区地面已硬化，但是积尘严重，未及时清理。2、输送带未密闭、拌合楼未密闭。3、料仓及输送走廊未安装喷淋设施。4、废水沉淀池固体废渣清理不及时，有废水外溢痕迹。5.场区雨污分流不规范。6.清水回用池建设不规范（安装有溢流口）。整改要求：1、彻底停产整治，待所有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完成、环保竣工验收完成后才能投入生产。2.严格按环评报告的要求，规范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并尽快组织环保验收，（限期两个月内完成验收）。3.对前期生产过程中生产废水外溢的痕迹、现场内及周边产生的积尘进行彻底清理4、要求鹤龄镇政府加强企业的日常监管。
因信访人未留电话，将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

	9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苟先生17781901126
	姚家镇元宝村四组
	水
	反映：姚家镇元宝村四组养鸡场将污水排放至本组堰塘内，污染水源，要求处理。
	2021.8.10
	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的要求转姚家镇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家住房附近，堰塘上方确实有三个养鸡棚，存栏约有1000只鸡，养殖业主为本村支书姚仕玉，平时鸡在圈舍内的排泄物有收集，统一处理，只是每天在坡上放养时产生的粪便未能收集，近期雨水较多，顺雨水冲刷进入堰塘，对水质有一定影响，反映情况属实。镇村干部与信访人进行沟通，信访人要求将造成水源污染的三棚鸡搬至其它地方养殖。随后，镇干部联系了养殖业主姚仕玉，养殖业主认识到自己的养殖行为确实给周边群众造成一定影响，自愿承诺将养殖的三棚鸡在8月15日之前搬至其他适宜地方养殖，彻底杜绝环境隐患。  
信访人现场参与，对现场处理表示满意。

	10
	网络
	匿名
	江口镇黄家沟大桥附近
	气
	反映：8月11日下午，江口镇黄家沟大桥旁边润方机电农机销售公司因维修机器，在街道上烧明火，机器里面的机油味飘的到处都能闻见，特别刺鼻，要求立即处理。
	2021.8.11
	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江口镇进行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是润方机电农机销售维修门市部，位于江口镇黄家沟大桥附近，该门市部办有营业执照，主要从事农机销售及简单的维修、保养。经向门市部法人杨润方及周边群众了解证实，8月11日下午，门市部法人杨润方在维修一个约1吨重的280千瓦电机时，需要拆解电机内部铜线圈，因电机体积大、重量大，店内工具无法进行拆除，需要用加热方式融化绝缘漆。杨润方就在街边使用明火加热，绝缘漆融化过程中产生刺激气味，整个过程约10分钟，恰好被路过此处的信访人看见并进行了举报，举报反映情况属实。处理：1、对企业法人进行了批评并进行了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2、业主杨润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现场签下保证书，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行为。3、要求业主不得占道经营，场内产生的废机油等妥善收集，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4要求江镇加强日常监管，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信访处理情况已通过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网络平台进行回复，信访人满意。

	11
	网络
	匿名
	鹤龄镇化林村
	气
	反映剑阁县鹤龄镇化林村搅拌站自从建厂以来，一直存在严重的粉尘污染，对周围农作物和周边居民生活影响很大，存在严重的噪音污染，偶有工业废水外溢，另厂门车流量大，影响交通安全。
	2021.8.11
	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鹤龄镇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是彦源商贸有限公司搅拌站，位于鹤龄镇化林村，于2016年6月建成，有营业执照，有环评手续，法人马久周，搅拌站不在敏感区内，周边300米内无人居住。现场检查，搅拌站处于停产状态，厂区内搭建有规范厂房，作业区有喷淋设施（但喷淋设施设置不规范，降尘效果不太好，周边发现有积尘现象，反映情况属实）；厂区内建设有废水收集、沉淀池，废水经收集、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现搅拌站仅几台车，且现处于停运状态，但场区位于主干道，其他社会车辆较多。处理：1、立即重新设置、安装喷淋设施，确保降尘效果2、对周边前期生产产生积尘进行清理，并及时洒水降尘。3、在降尘设施未整改完成前不得生产，且后期生产时需严格控制作业时间，每天22:00至次日06:00不得生产。4、要求镇环保办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督促落实整改，防止次类现象再次发生。
信访人未留联系电话，将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

	12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X女士19115958036  杨女士15883547763
	白龙镇前途村二组
	水
	反映白龙镇前途村二组养殖场（猪1000头）养殖污水直排，污染本组水井且臭味刺鼻。诉求：要求搬离。
	2021.8.16
	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白龙镇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白龙镇前途村养殖场建于2017年，属于前途村集体经济产业，2018年租给紫冰家庭农场，法人刘子斌，养殖场占地4000平方米，年出栏生猪4000头。养殖场办有营业执照，有环评备案手续，场内建有贮粪棚，发酵池、沼液收集池，购有沼液运输入车等环保设施。现场核实，该养殖场所养殖生猪已于8月15日全部出栏。在生猪出栏后，养殖业主在对圈舍进行清洗过程中，清洗废水还田利用时未及时翻耕、覆盖，产生较大异味，反映情况属实。现场核实，养殖场不存在废水直排的情况，也不存在废水影响周边水井情况，（水井边有一个屯水坑，屯水比较干净，平时用于保障生猪应急饮用水）。处理：1、立即对综合利用不当的田块以及周边环境进行彻底的清理、覆盖。2、对养殖场内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彻底的检修、维护，对收集池中废水及时综合还田利用。3、及时对场内进行清扫、消杀，减小臭味发生。4、以上整改完成后，经白龙畜牧站检查合格后才能再次填槽养殖。5、白龙镇环保办负责督促落实。
处理现场，白龙镇已联系信访人，告知了处理情况，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13
	信箱
	赵子明15959960656
	白龙镇摇铃乡
	声
	反映白龙镇摇铃乡风力发电站噪音太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要求处理。
	2021.8.18
	8月19日，剑阁生态环境局对该信访件进行了受理，经过两次现场噪音监测，两次均有夜间值超标的情况，针对超标情况剑阁生态环境局进行了立案查处，并同时为保证信访群众的正常诉求，要求风力发电公司在未完成技术改良的前提下，自8月13日起，每天22时至次日6时，采取降低功率的方式运行，确保噪音在规定的范围内。由白龙镇、村，及村民代表负责监督落实。
8月26日，剑阁生态环境局向信访人发送发处理意见书，将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1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李涛13183541896
	下寺镇剑门工业园区
	水
	反映本社区沙石厂在粉沙和洗沙作业时，将污水直接排放至剑门水泥厂附近的道路上，导致车辆和行人无法通行。诉求：要求职能部门核查处理。
	2021.8.19
	8月20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处理， 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是广元同曌建材有限公司，公司位于下寺镇剑门工业园区内，有营业执照，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现场核查时企业未生产，（但通过核实，企业于8月19日上午调试机器，开机约半小时）。检查发现：1、企业加工生产线已建密闭厂棚，但棚内无喷淋降尘装置。2、场区沉淀池未发现有水溢出至公路的痕迹，但沉淀池因未建雨棚，近期降雨较多，池子已快满，有溢出风险。3、由于厂区未封闭，进出厂道路未硬化，加之近期雨水较多，有过境货车通行时碾压致使路面形成沟槽，积水无法及时排出。信访人反映公路上有积水的情况属实（不排除是雨水积水）。 处理情况：1、我局已对该企业“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现案件正在办理中。2、在未完善环保手续，未按环评要求建成污染治理设施前不得进行生产。3、沉淀池中水经沉淀后，及时作为场区降尘使用。4、对道路积水进行清理、排出，尽快完成厂区及进出道路硬化。以上措施，要求经开区负责督促落实，在未完成环评手续及相关环保设施前企业不得进行生产。
执法人员多次联系信访人，信访人未接电话。将处理情况在政府网站公示告知。

	15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贾先生17345267697
	秀钟乡钟山村三组（原柏堰村
	水
	反映2017年私人老板何开颖（谐音）在本村修建养猪场，将污水直排至水井内，污染水源。诉求：禁止将污水直排至水井内。
	2021.8.23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秀钟乡进行了现场处理， 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养殖场位于秀钟乡钟山村三组（原柏堰村），法人代表李玉斌，养殖场建于2017年，设计养殖场规模4800头/年，现存栏100头，有营业执照，有环保手续，建有相关的粪污收集和处理设施且现场设施运行良好，周边600米内无水库、河流、饮用水源地，居民  聚集区等。经核查养殖场未发现外排出口及外排痕迹，信访人所反映的污水外排影响水井的情况不属实。但是养殖场在粪污还田过程中存在综合利用措施不规范，粪污还田后未及时翻耕、覆盖的现象，加之前两天下大雨，信访人担心粪污可能会顺沟流下影响饮用水井而投诉。处理：一是对场内粪污收集和处理设施进行一次全面自查、维护，确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坚决防止粪污外排污染环境；二是规范粪污还田利用程序，严格按照还田处理规范流程处理污水，并完善相关软件资料；三加强监督管理，举一反三，防止此类情况继续发生。
现场处理情况秀钟乡已电话向信访人进行了告知，信访人对处理情况表示满意。

	16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某先生15883939586
	普安镇碑梁村三组
	水
	反映普安镇碑梁村搅拌站在作业时将污水排放至河道内，导致水源被污染，本人向广元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后，职能部门答复不属实，目前搅拌站仍将污水排放至河道内。诉求：要求搅拌站进行整改，禁止将污水排放至河道内。
	2021.8.23
	8月24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搅拌站是万欣商混有限公司，位于普安镇碑梁村三组，法人郭春蓉，主要从事混凝土加工，企业办有营业执照，办有环评手续并取得环评批复，企业还处于试行生产阶段，未进行环保竣工验收，现场查看企业未生产（据了解于7月29日起停产至今），现正在完善场内生产及环保设施、搭建钢架大棚。场内已落实雨污分流，污水经三格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不外排，不存在将污水排放至河道的情况，现场未发现有排放痕迹。信访人所反映的企业将污染水排放至河道，导致水源被污染的信访不属实。处理措施：1、我局执法人员要求该企业在未取得环保竣工验收报告之前不能进行正式生产；2、要求企业对沉淀池进行及时清掏，沉淀后清水及时作为场区降尘使用，防止雨季溢出对外环境造成影响。；3、尽快完成砂石加工生产线钢筋棚搭建工作。4、由镇环保办负责督促企业尽快完善环保设施，完成环保竣工验收，并确保在完成验收前不得进行生产。
 8月24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将调查及处理情况现场告知信访人，信访人表示满意。

	17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某先生13881243239
	元山镇同桥社区
	水
	反映：元山镇同桥社区的巨星养殖场，排放的氮气异味刺鼻，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环境。诉求：要求尽快整改落实。
	2021.8.30
	8月31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农业局、元山镇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因养殖场换气设备在温度高于30℃会自动启动，在场区一定范围内确实有气味，反映情况基本属实；企业内排出的水为场区生活用水制作、过滤过程中产生的剩水，而不是养殖过程产生的污水，你反映的污水直排放河道的情况不属实。处理意见：1.建立完善除臭喷淋设施（圈舍排风口）；2.污水处理站安装FRP瓦，降低臭气外泄；3.对超滤产出过盛的纯净水规范收纳；4.尽快完成污水处理站的排水监测报告。5.处理时限：9月3日前完成整改方案的制定，9月20日前完成所有问题整改。以上整改措施要求元山镇负责督促落实。
执法人员现场约见了信访人，告知了处理情况，信访人表示满意。

	18
	电话
	X女士18780830839
	下寺镇雷鸣社区
	声
	反映百草园桥下垃圾恶臭，雨棚噪音大，要求处理。
	2021.8.31
	按照网格化转综合执法局办理，经相关部门现场核实，信访人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现场作出处理意见：1、雷鸣社区立即组织将下寺镇原来设置的彩钢围档向后退出，留出人行道。2、环卫部门立即清理垃圾极，并增设垃圾桶，防止垃圾溢出。
处理现场信访人全程参与，对处理表示满意。

	19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杨秀蓉等5人18781254260 15739763653 15928308364 15268431581 13881712410 13551137257
	鹤龄镇化林村六组
	水
	反映：鹤龄镇化林村六组张浩养殖场，将养殖污水乱排放，影响本组村民饮用水井水质，要求处理。
	2021.8.31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农业局、鹤龄镇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是鹤龄镇化林村丰源家庭农场（法人张浩），养殖场位于化林村九组，现存栏生猪约1000头。现场查看，确实有污水顺雨水沟流出，对下方化林村六组十五户农户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你所反映的情况属实。核查原因是因为该养殖场在清洗圈舍过程中，未及时收集、处置清洗废水，任其存积在场内一自然形成土槽内，加之天下雨大量雨水浸入，槽内污水满后就顺雨水沟流出。处理：1、立即动用机械，在原土槽处紧急扩挖一土坑，确保污水临时收集，并在土槽外围开挖排水沟，确保雨水不再浸入，阻断污水外排源头。2、开启场内干湿分离及气浮式污水处理设备，对沉积污水进行紧急处理，处理后收集于硬化的收集池内，并及时组织还田利用。3、要求涉及村民立即停止使用井水，要求养殖业主立即对沿途已污染的痕迹进行彻底清理，对有影响的群众水井进行清淘、消毒，对下方的池塘水进行消毒、置换。4、养殖业主承担期间群众饮用水及后续处理的一切费用，必须保证群众有安全的饮用水。5、由鹤龄镇政府负责，进一步形成完善的整改措施，并负责督促落实。现污染源头已彻底切断，整改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对企业涉嫌违法行为，我局已进行立案，现案件正在办理中。
执法人员通过召开现场座谈会的形式，将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信访人表示满意。

	20
	电话
	郑女士15908425753
	开封镇朝阳村二组
	水
	反映：中铁23局九分部在剑阁开封镇朝阳村二组修建高速公路过程中，施工现场 无公共厕所，工人在周边群众家附近大小便，并将化粪池建设在信访人水井边，生活垃圾乱丢弃，要求处理。
	2021.8.31
	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转交通运输局和开封镇进行处理，经现场核实，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处理：1、利用钢筋织网将工作区和生活区进行隔离2、立即利用机械对现在污染痕迹进行清理3、前期不合理的化粪池不再使用，重新建设标准化粪池4、安排专门人员每两天清运一次垃圾至指定地点。
信访人全程参与信访处理，对处理表示满意。

	21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先生15706870740
	剑门关镇巨星养猪场
	水
	反映：1、剑门关镇.2021年7月巨星养猪场未经本户同意私自砍伐本户种植的果树，并将本户的排水沟填埋，导致本户无处洗衣淘菜；2.巨星养猪场将污水直排至本户农田内，影响本户用水安全。诉求：1.要求恢复果树及水沟；2.要求禁止将污水排放至本户农田内。
	2021.9.01
	9月2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县农业局、剑门关政府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查，巨星养殖场在修建污水处理站的进场道路时，将信访人家人李子树砍伐，6月份养殖场在进行消纳时将污水排至农田，信访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执法人员现场与信访人进行了电话交流，信访人与巨星养殖场达成了共识，公司对因自己行为给信访人造成的损失作出补偿，信访人对现场处理表示满意。

	22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X先生 15378415932
	武连镇双坪村一组
	水
	反映：武连双坪村委在一组开办的养殖厂直排粪便，且未修建化粪池，严重影响周边村民生活环境。诉求：要求尽快整改及修建化粪池。
	2021.9.01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武连镇环保办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养殖场为剑阁县冠英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武连镇双坪村一组，该养殖场是武连镇双坪村村委2016年脱贫攻坚期间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修建，设计年出栏生猪200头规模，现养殖场于2020年租给梁刚养殖，现存栏育肥猪16头，仔猪30头，母猪10头。该养殖场离近农户直线距离大概600米，未在禁养和限养区。养殖场建有化粪池（容积较小）、沼液收集池。现场查看沼液收集池有破损，有污水渗漏的现象，信访人反映的情况属实。处理：1、立即对渗漏口实施封堵（已整改完成），2、现有储粪池污水必须综合还田利用，严禁直接排放，同时综合还田利用必须及时翻耕、覆盖，防止过度还田造成污染，3、完善场内粪污处理设施，确保正常使用，4、新修建一个100立方米三级化粪池（2021年9月2日开始动工）。4、加强对养殖业主的监管，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处理情况武连镇已电话告知于信访人，信访认对处理表示满意。。

	23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何勇远13419210979
	演圣梁垭村
	水
	反映：私人在演圣梁垭村的养殖场距离信访人家太近，气味刺鼻，影响环境、污染水源，要求处理。
	2021.9.2.17:30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演圣镇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养殖场为四川勤聪玉彪养殖有限公司，位于演圣镇梁垭村九组，法人邱高凤，企业办有营业执照，有环保备案手续。该场现养殖生猪约2000头，正准备出栏。现场调查，养殖场距离最近的农户约200米；与本组水站水井有一梁相隔且距离较远；养殖场确实在水井中抽水，但现场查看水井内水很充足。综上所诉，信访人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不属实。处理：1、要求养殖场在将本栏生猪出栏后对场内所有环保设施进行全面检修、维护，确保能够正常运行，确保周边环境安全。2、养殖场加大消杀力度，减小异味。3、水井中水必须在确保村民饮用的前提下，养殖场才能使用，在水量无法保障的时候，禁止使用。以上措施镇环保办负责监督落实。
演圣镇现场将处理情况告知于信访人，信访人表示无异议。

	24
	电话
	扬子和18181007185
	开封镇马林村一组
	水
	反映：开封镇马林村一组养殖场，将死亡的生猪不进行无害化处置，随意丢弃，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要求立即处理。
	2021.9.03
	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开封镇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是剑阁县晨安家庭养殖场，位于开封镇马林村一组，法人杨斌。核实发现，该养殖场9月1日有一头母猪死亡，养殖业主将死猪埋在了信访人家山坡上（已作无害化处理），信访人要求另外找地方处置。经协商处理，已动用机械将死猪挖出，并重新选择地方进行了无害化深埋处理。并对原处理地进行了消毒，恢复。
信访人全程参与，对处理表示满意。

	25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匿名 
	杨村镇锦屏村一组
	水
	反映：修建成绵苍巴高速公路的施工方将搅拌站设置在杨村镇锦屏村一组，现排放的污水污染了该组水源及部分村民的水稻。诉求：要求有关部门核实，进行整改。（来电人要求不回访）
	2021.9.06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杨村镇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搅拌站属于成绵苍巴高速公路中铁二十三局十一分部，位于杨村镇锦屏村一组，主要承担杨村镇锦屏村隧道施工混凝土的生产，其边上有县级河流王家河，距离王家河最近的地方只有1米左右，该站已修建污水处理沉淀池，将处理后的污水循环利用，主要用于路面洒水降尘，现该站已停工，无污水外排现象。经核实，前期有村民反映过扬尘落到水稻上可能影响产量，此事前期镇、村已与项目部一起形成了初步方案，待后期视情况落实。信访人反映地情况属实。处理：1.该项目部安排车辆洒水降尘，最大限度的降低扬尘污染；2.镇、村积极督促、协调项目部达成赔偿协议；3.镇、村两级网格员将加强监管，举一反三，防治此类情况继续发生。
信访人未留联系电话，将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

	26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X先生19960358506
	白龙镇黄林村5组
	水
	反映：村民贾国富在白龙镇黄林村5组供水池内饲养乌龟及鱼，污染水源，影响村民用水。诉求：禁止在供水池饲养。
	2021.9.06
	按网格化要求转白龙镇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黄林村五组，在水池边修建有一口供水井，供水井水位高出水池一米，水池中的水通过水井过滤渗入供水井中，该井为周边25户居民提供生活用水。目前，贾烈甫在水池中养有乌龟及鱼.通过现场观察，供水井水质清澈、透亮、无异味，初步判定水质未受到污染。
处理情况1.立即拆除水池的排泄口，避免水池水位高过供水井，污染水源。2.水池养鱼、龟，禁止向水池投放任何饲料、食物。3.安排专业机构，检测供水池及供水井的水质。4.接下来，计划召开群众大会，邀请信访人、贾烈甫以及周边其他用水住户，协商处理贾烈甫在水池中养乌龟及鱼一事，按照环保标准达成一致协议。
信访人全程参与本次信访调处，同意当前的处置方式。

	27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X先生  15823182200
	白龙镇唐家村三组
	气
	反映：白龙镇唐家村三组养殖场异味较大，且未规范处置病死猪。要求立即处理。
	2021.9.07
	按照网格化转白龙镇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企业是小清畜禽养殖家庭农场，此养殖场位于唐家村三组（原楼房村二组林场，周围没有农户）此企业属巨星的代养场，企业法人杨小清，于去年12月份建成，2021年3月投产，年出栏在5000头以下，有营业执照和环保备案手续，建有化粪池及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有粪污排放管道（粪污还田，由农户自行浇灌粮食，没有乱排乱放），最近的1户有280米左右，其他农户在500米以上。在养殖场附近两侧有养殖臭味，在养殖场下游气味较淡，死亡猪没有及时放入化尸池中处理（病死猪没有乱丢乱放，在场内化尸池处理），要等公司照相和保险照相后处理。处理情况1、劝导生猪适时出栏，减少养殖量；2、病死猪只在两小时内必须要进入化尸池处理。
信访人多次联系未接听，将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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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陈先生13881269065
	下寺镇窑沟社区
	声
	反映：下寺镇窑沟社区金窑矿业作业导致环境污染，并影响周边群众出行，要求立即处理。
	2021.9.07
	9月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核实，企业已自7月19日停产至今，正在进行厂区内设施完善，该区域原设置两个采矿区，企业在建设、运输过程中，需要经过窑沟至白马乡永久村道路，因现在永久村在实施道路施工，商混车进出确实扬尘较大。要求：1、企业必须完成和产区域的棚化作业，并要求加装喷淋设施，确保扬尘得到有效控制。2、加强施工道路的清扫，并及时洒水降尘。3、积极争取破损道路修复项目的申报。
执法人员联系信访人，告知处理情况，信访人满意。

	29
	信箱
	匿名
	公兴镇圈龙太吉村
	水
	反映：中铁23局在公兴圈龙工程部废水排入河道，咨询发生情况及现场处理情况。
	2021.9.08
	9月6日，接到公兴镇来电反映，圈龙场附近河道出现大量白色泡沫，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了核实，经查，系中铁23局十分部一准载10吨拉运减水剂（搅拌混凝土添加剂）的运输车，下午14：00时左右在圈龙河附近发生侧翻，导致约200公斤减水剂外泄（侧翻点距离河道约30米），部分减水剂渗入圈龙河所致。经执法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事态已得到有效处置，经向生产厂家核实，此减水剂无毒性，只是现场河面泡沫多，感官不好。截止9月7日6时，事发地至金玲水库段水面已不再有泡沫产生，9月7日10时结束应急处置。现场处应对处置措：一是第一时间将事故车辆已转移，事故地泄漏有减水剂的泥土已清理轻移处置，截断污染源；二是事故点汇入口上游、汇入口、汇入口下2000米、下游2500米、5000处布点采样，开展应急监测，指标COD、生物毒性、高锰酸盐；三是密切关注與情，及时应对，正确引导；四是排查事故点至下游2500处圈龙水库群众饮水，暂停取水，待监测结果出来再确定是否可以取水。经监测结果显示:4个监测断面所测项目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三类水质标准，急性生物毒性监测结果显示无毒。并于9月7日上午7：00，恢复取水，群众生产生活未受到影响；五是已对事故车辆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管理，进行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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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匿名 
	白龙春风村一组
	水
	反映：白龙春风村一组杨子成洗碗厂每日排放污水及乱堆放垃圾，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要求立即处理。
	2021.9.08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经合局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是佳丽洁洗涤中心位于白龙镇春风社区，法人李大满，企业产生的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方式符合环保要求，近期，由于排出管道发生破裂，导致污水渗漏至田间沟渠，雠人反映情况属实，处理：立即责令洗涤厂进行管道修复，并对外环境进行清理。经9月10日现场查看，已修复整改完成。
信访人多次联系未接听，将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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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李先德19961342239
	白龙镇三湾村
	水
	反映：白龙山湾办的剑门黑牛场，直接将粪便排至本户房屋附近，污染本组饮用水源，影响生活环境，要求立即处理。
	2021.9.08
	按网格化要求转白龙镇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实际并非剑门黑牛养殖场排放粪污，而是三湾村玉米种植户蒲华全于9月8日上午用粪水浇灌玉米地时，粪水渗透到玉米地旁的水渠，自上而下流淌到信访人李金德房前水沟中，粪水并未污染饮用水源。处理情况：现场处理过程中，种植户蒲华全认识到自己错误，主动出钱请了2个零工进行清理，先将污染的粪污清理干净，然后抽清水冲洗了整个水渠，确保水渠清洁。
现场处理结束后，白龙镇及时联系了信访人，向他说明了处理情况，信访人对于处理情况十分满意。

	32
	信箱
	吴宝成18284003545
	店子镇
	音
	反映：剑阁县店子镇康泰街杜光明加工厂常年噪音扰民，要求处理。
	2021.9.09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杜光明加工厂，位于剑阁县店子镇永兴社区泰康路170号，属个体经营户。经营者魏小利（丈夫杜光明）办有营业执照、小作坊食品备案登记表，经营范围为食用油、粮食作物加工。经现场核实，该加工坊生产过程中有一定加工噪音，食用油加工季度，车辆较多也产生交通噪音。处理情况：一是采取降噪措施，对磨面机等机械设备底部加装隔音垫，进一步减轻对周边群众生活的影响（已安装完成）。二是规范作业时间，确保夜间不加工。确因群众有季节性榨油需求时，必须征得周边群众同意，再进行夜间加工作业。三、店子镇加强场镇通行车辆管理，引导车主在进入场镇时，减少不必要的鸣笛行为，避免交通噪音扰民。
正式处理意见书，已于9月29日现场送达信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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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崔先生15284886195
	元山村七组
	水
	反映：柳沟镇元山村有人修建养殖场，将养殖污水排放至水井内，污染水源，要求处理。
	2021.9.09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柳沟镇环保办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是元山村七组航俊畜禽养殖场，法人冯新，现存栏生猪200头，养殖场在信访人家上风处，距离约500米，对信访人家生活用水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经现场协调处理，养殖场业主已与信访人达成协议，负责为信访人家安装自来水，彻底解决信访人家饮用水的问题。
信访人现场参加调处，对处理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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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李先生15183973107
	元山镇时古社区11组
	水
	反映：元山镇时古社区11组村民李大满私自在本组水库养鱼，投放饲料污染水库水源，要求禁止养殖。
	2021.9.10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元山镇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是红旗水库，水面面积30亩，承包人李大满于2015年和元山水库管理站签订承包合同，合同期到2024年，水库周边有居民15户，水井5口。现场发现，李大满库房存有鱼饲料5袋，且水库水质感官差，信访人所反映的该问题基本属实。处理：1.立即停止投放饲料，对水质进行消毒处理；2.清理水库内漂浮物及周边白色垃圾；3.要求本月20日前捞鱼清库。
9月12镇元山镇已处理情况告知于信访人，信访人表示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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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严先生15883905605
	下寺镇窑沟社区
	水
	反应：每逢下雨天金窑矿业将污水直接排放河流，污染环境。诉求：禁止污水直排河流。
	2021.9.14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就信访人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金窑矿业有限公司自7月19日至今一直停产，在进行厂区设备的安装、调试。企业无生产性废水产生，原有的一处设备安装、调试，可能产生废水的出口已进行了封堵，现无废水排出。经向企业法人及村委干部进一步了解，信访人反映的13日确有一小股污水流入河中，核实是当时清洗路面产生，已及时制止。处理：要求金窑矿业有限公司将原沉淀池扩大并及时清掏，确保场区内所有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循环利用，不得外排。
执法人员已将处理情况电话告知信访人，信访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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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王先生15706870740
	剑门关查坪村
	水
	反应：剑门关查坪村巨星养猪场未经本人同意私自砍伐本户种植的果树，并将本户的排水沟填埋，导致无处洗衣、淘菜。将污水排至农田，影响用水安全，要求处理。
	2021.9.22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剑门关镇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巨星养猪场于2021年7月，未经信访人同意私自砍伐信访人家果树，填埋排水沟的情况属实，针对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镇环保办邀请信访人母亲到场，现场参与处理，并与在场镇干部一起丈量土地及查看损毁果树情况。经协商，巨星公司已与信访人母亲初步达成调解、赔偿协议。处理：1、镇环保办已经向猪场负责人发放整改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制定污水处理站整改方案；2日内签订污水消纳合同，达到消纳标准；防止猪场、污水处理站消纳土地内污水外溢群众饮用水源。2、由镇、村进一步协调相关补偿问题，确保赔偿到位，3、要求村组确定人员，实时监督养殖企业。
信访人母亲现场参与处理，对处理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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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匿名13881221121
	普安镇山水人家背后
	噪音
	反映：普安镇山水人家背后建筑工地（办山公馆），施工噪音太大，严重扰民，要求处理。
	2021.9.22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普安镇处理，9月23日，普安镇、普安城管中队、镇国土所一起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是“四川信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房产开发项目第二期，工地施工负责人熊伟。经现场核实，该企业工地距离周围居民生活区较近，环保设施建设不到位，工地施工过程中噪音较大，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反映情况属实。处理情况：1.现场由城管中队出具停业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停业整改。2.要求完善环评手续及环保设施。3.整改完后，申请相关部门验收合格方可复工。4.复工后，要严格按环保要求降尘降噪，严禁午间和夜间休息时段施工。
调查组现场处理后，立即电话联系信访人本人，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信访人，信访人对其所反映的问题处理情况表示满意。

	38
	电话
	匿名185181053254
	义兴镇工农村三组
	水
	反应：义兴镇工农村三组养殖场，将养殖过程中的冲洗废水直接排放到水库中，严重影响水库水质，要求立即处理。
	2021.09.22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义兴镇处理，经查，是三组村民徐翠林将自己农村土坯房交于何志佰养猪，该行为属于散户养殖，现养有生猪63头，无配套设施设备，粪污收集是利用原有老式茅坑进行收集处理。经现场核实查看，该养殖户在对圈舍进行冲洗时，产生的废水老式茅坑已无法容纳，溢流废水通过沟渠流向下游的工农水库。反映情况属实。处理：1、要求何志佰完善养猪场粪污收集处理设施，新建粪污收集池，严禁粪污再次外流2、要求减量饲养3、对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污废水随时进行还田还地利用4、要求畜牧兽医站随时抽查、督促其整改落实。
9月24日09:56分调查组电话将处理情况告知了信访人，信访人表示对处理情况满意。

	39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李先生15183931634
	公兴镇金铃村六组
	水
	反映：公兴镇金铃村六组村民李云松（谐音）养牛场污染水源（两口水井），导致村民无法正常用水。要求立即处理。
	2021.09.22
	按网格管理办法要求公兴镇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养牛场位于金铃村6组，法人李云双。养殖场现存栏母牛40头、公牛8头、小牛2头，共计50头，属家庭养殖大户；牛场周边共有2老水井和李云双新修的1口水井。现金铃村6组饮用水为自来水，但有部分农户因水费价格较高依然在使用井水。经现场查看，该养牛场粪污全部用于还田，养殖场周边未发现外排痕迹，收集池未发现渗漏。信访人所反应的两口水井，都是之前的老水井，现场看未发现明显的粪污污染，但由于水井处于牛场下方，属于受影响范围，有一定的污染风险；李云双新修的水井，因近期雨量过大，井口处沉管损毁，目前无法使用。综上，你所反映牛场污水污染水源、村民无法正常用水问题部分属实。处理：现场要求养殖户李云双负责，立即对损毁沉管进行更换、回填并疏通周边雨水沟渠、清掏井底泥土、铺设新水井至老水井处的主管道，确保水井能够使用。我局要求公兴镇负责督促落实。
现场调查处理前后，公兴镇多次与信访人面谈，信访人对处理结果满意。

	40
	电话
	匿名  
	樵店乡井田村五组
	水
	反映：樵店乡井田村五组王三涛养殖场，养殖污水乱排，严重影响周边环境，要求立即处理。
	2021.9.22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樵店乡处理，樵店乡到井田村五组王三涛生猪养殖场外（因非洲猪瘟期间不能进入场内）进行现场核实和走访，共走访周边群众3户4人。据走访群众反映，该猪场除了夏天有点臭味以外，未发现粪污直排，污染环境的行为。9月23日上午，再次对井田村五组王三涛生猪养殖场周边的环境进行了全覆盖排查，排查中发现，一是该生猪养殖场外的生猪饮水收集管道接头处存在渗漏，生猪饮水流出的废水未经过沉淀池过滤；二是生猪饮水废水收集沉淀池未及时清洗；三是沟渠内渗漏的污渍未及时清理还田；四是粪污消纳还田不及时。问题排查后，当场给该生猪养殖场负责人王三涛发放了整改通知书，限期2日内完成整改。
9月24日上午，樵店对环保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再次现场检查，所有问题已完成整改。因信访人未留联系电话，处理情况将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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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匿名
	开封庙湾村五组
	水
	反映：开封庙湾村五组采石场过度开采，毁林毁地，要求处理。
	2021.9.22
	按环保督察要求转自然资源局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是贾明华矿业有限公司，位于开封镇庙湾村五组，于2017年成立。经核实，该公司已在林业局办理吧行政许可决定书《剑林地准字（2020）30号》《剑林地准字（2021）20号》；已在自然资源局土地使用批复《剑自然资函（2021）3号》。要求：开封镇政府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相关任文件，批复要求落实。
信访人未留联系方式，已将调查情况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并将在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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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蒲女士
	普安镇剑南路
	气
	反映：普安镇剑南路鑫阳汽修厂将排气管正对信访人家窗户，导致气味刺鼻，影响正常生活，要求处理。
	2021.9.24
	9月24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鑫阳汽车修理厂确实存在车辆喷漆的行为，对周边环境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该情况前期已有人反映过，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过处理，要求企业进行整改。通过现场查看，前期整改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在整改过程中，企业为减小漆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特意将烟道进行了加高处理，加高后对周边影响有明显改善，但在加高过程中，加高高度恰好和信访人家接近，加之烟道顶部盖的防水帽较低，对信访人家及附近几户反而气味影响更大了，信访人所反映情况属实。处理要求：1、企业作业时，减小外排风机功率，减小烟气排放。2、再次加高烟道，高于信访人家住房，并更换前期不合理的顶帽。3、立即采购材料进行整改。以上措施要求1个月内完成，后期生态环境局将加强监督，督促整改落实。
9月24，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用6601807电话联系信访人，告知了处理情况，信访人对处理表示非常满意。 

	43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何杨志15883960207
	演圣梁垭九组
	水
	反映：演圣梁垭九组养殖场，养殖污水直排，污染环境，污染水源，要求彻底整改后再养殖。
	2021.9.27
	按照环境网格化监管要求转演圣镇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是四川勤聪玉彪养殖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演圣镇梁垭村九组，法人邱高凤。公司办有营业执照，办有环评备案手续。因该信访情况同时有多人反映，反映的均为同一问题，9月26日，演圣镇环保办牵头，召集村、组干部以及包括信访人在内的群众代表，实地查看了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状况以及所反映的污染现状，并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及时商讨、达成共识。养殖场法人现场做出如下承诺:1、内部污水处理到位,经过三级处理后才能还田;2、立即将养殖场建修时损毁的渠道系统进行修复;3、消纳处置管理到位,,及时对消纳土地进行翻耕、覆盖、确保不出现田地饱和而外溢污染环境的现象。4,建立以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的监督机构，对养殖场场运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现场调查处理时已邀请信访人全程参与,信访人对处理情况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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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19822915943
	
	
	反映：演圣梁垭养殖场污水直排，且异味较大，要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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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勇远13419210979
	
	
	反映：本组养殖场污水直排，影响环境，要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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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Lemiss912
	鹤龄镇剑苍路
	噪音
	反映：剑阁县鹤龄镇剑苍路陈继伍加工场，加工噪音扰民。
	2021.9.29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鹤龄镇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鹤龄镇剑苍路陈继伍加工场”实为鹤龄镇陈继伍农机门市部，位于剑阁县鹤龄镇剑苍路33号，2019年注册并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代码92510823MA65FG198E），法人代表：陈继伍，该门市部主要从事农业机械加工及配件销售，兼有彩钢料裁剪、加工。现场有切割机，单行吊轨，提升机、电动机等机械设备。经现场核实，该门市部在进行彩钢料切割、加工过程中会使用机械设备，确实会产生噪音，对周边群众休息有一定影响。今年7月，已有群众向鹤龄镇政府反映过该情况，经现场查看及走访，该门市部存在休息时段进行加工作业，噪音明显。周边群众希望合理安排生产时间，确保不影响周边群众休息。鹤龄镇环保办对该门市部负责人陈继伍进行了批评教育和环保法律法规宣传。陈继伍现场签订承诺书，表示立即调整作业时段，保证不再影响周边住户。9月30日，鹤龄镇政府再次进行了处理，现场无明显噪音。经走访周边群众，反映该门市部加工生产噪音明显减小，对生活影响不大。要求：鹤龄镇环保办、城管办、社区继续加强对陈继伍门市部的监督和管理，督促陈继伍按照签订的《施工承诺书》内容，逐项整改落实到位，确保不影响周边住户正常生产、生活。同时，鹤龄镇要积极协调、处理信访人反映的其他诉求。
因无信访人联系方式，剑阁生态环境局将按照信访办理程序，在相关网站对信访办理结果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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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胡万银15583172065
	秀钟乡钟山村3组
	水
	反映：秀钟乡钟山村3组某人开办的养殖场污水直排到河里，严重污染河道水源，要求处理。
	2021.9.30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秀钟乡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是秀钟柏堰养殖场，位于秀钟乡钟山村三组（原柏堰村），法人代表王胡春，养殖场修建于2017年，设计养殖场规模2000头/年，现有存栏800头，有营业执照，有环保手续，建有相关的粪污收集和处理设施且现场设施运行良好。经现场核查，该养猪场于9月30日前，将其猪场内经干湿分离处理后的固体残余渣滓，堆放于猪场下方空地上，因未规范堆放、处理，遇下雨天，雨水冲涮，造成污水渗漏，不属于污水直排问题。处理：1、养殖场立即对残余渣滓进行规范堆放处理，并及时转运。（现已完成整改，无污水渗漏）2、对场内粪污收集和处理设施进行一次全面自查，坚决防止粪污外排污染周边环境；3、规范粪污还田利用程序，严格按照畜牧粪污还田处理规范流程处理污水，并完善软件资料。4、要求秀钟乡加强对养殖场的监管，督促整改落实。
10月8日，秀钟乡电话联系信访人，告知处理情况，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